
—1—

证券代码：300391 证券简称：*ST 长药 公告编号：2026-025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ST 长药”或“长药控股”）于2025 年 11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

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

关人员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26 年 1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1月23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2026 年 3 月 18 日，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

罗明，男，时任*ST 长药总经理、董事。

杨正辉，男，案涉期间实际负责长江源及新峰制药销售及采购业务。

郭晓伟，男，时任*ST 长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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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凤，女，时任*ST 长药董事长。

韩庆凯，男，时任*ST 长药董事，其间代为履行*ST 长药董事长职责。

罗飞，男，2022 年 8 月至 2024 年 7 月担任新峰制药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2年8月至今担任长江星总经理，2023年 2月至今担任长江源执行董事，2023

年 9 月至今担任长江星董事。

郑树峰，男，时任*ST 长药财务总监。

胡正盈，男，时任*ST 长药财务总监。

杨英环，女，时任*ST 长药财务总监。

李萱，女，时任*ST 长药董事，其间担任*ST 长药董事长。

杨月晓，男，时任*ST 长药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宁潞宏，男，时任*ST 长药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涛，男，时任*ST 长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邓远军，男，时任*ST 长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ST 长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罗明、

杨正辉、郭晓伟、罗飞、郑树峰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应当

事人李金凤、韩庆凯、胡正盈、杨英环、李萱、杨月晓、宁潞宏、张涛、邓远

军的要求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

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ST 长药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 年 11 月，*ST 长药通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湖北长江星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江星)52.75%的股权。同年 12 月，长江星纳入*ST 长药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长江星原实际控制人罗明等对长江星 2020 年至 2022 年净利润等指

标进行了业绩承诺。上述收购完成后，罗明继续担任长江星董事长、总经理，

全面负责长江星的经营管理工作。

2021 年至 2023 年，长江星子公司湖北长江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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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湖北新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制药)制作虚假的入库单、出库单

等，在没有发生真实销售业务的情况下确认收入，导致*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21,532.38 万元、28,373.66 万元、23,363.46

万元，占当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 9.12%、17.57%、19.51%；虚增利润总额

5,640.14 万元、6,337.52 万元、4,370.50 万元，占当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绝

对值的 35.62%、88.23%、6.42%。同时，由于 2022 年对长江伟创中药城交易中

心工程项目未合理确认损失，导致*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

455.24 万元，占当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的 6.34%。综上，*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相关说明、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ST 长药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行为。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罗明 2015 年 6 月至今担任长江星董事长，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担任

长江星总经理，决策实施长江源及新峰制药财务造假事项，与*ST 长药 2021 年

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具有直接因果关系；2022 年 4 月至 2024 年 1

月担任*ST 长药总经理，2022 年 7 月至 2024 年 1 月担任*ST 长药董事，签字保

证*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综上，罗明是*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杨正辉案涉期间实际负责长江源及新峰制药销售及采购业务，安排相关人

员制作虚假入库单、出库单等，组织实施长江源及新峰制药财务造假事项，与

*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郭晓伟 2016 年 8 月至 2022 年 7 月担任*ST 长药董事长，未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长江星的控制和管理，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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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凤 2022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担任*ST 长药董事长，未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长江星的控制和管理，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韩庆凯 2022 年 7 月至今担任*ST 长药董事，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7 月代

为履行*ST 长药董事长职责，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罗飞 2022 年 8 月至 2024 年 7 月担任新峰制药执行董事、总经理，2022 年

8 月至今担任长江星总经理，2023 年 2 月至今担任长江源执行董事，2023 年 9

月至今担任长江星董事。案涉期间，罗飞参与实施长江源及新峰制药财务造假

事项，并在明知金额不符的情况下协调客户对询证函进行确认，与*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郑树峰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7 月担任*ST 长药财务总监，未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对长江星财务工作的控制和管理，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1 年年度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胡正盈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8 月担任*ST 长药财务总监，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9 月根据*ST 长药委派担任长江星董事，未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长江星

财务工作的控制和管理，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

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杨英环 2023 年 8 月至今担任*ST 长药财务总监，2023 年 9 月至今根据*ST

长药委派担任长江星董事，未能有效加强对长江星财务工作的控制和管理，签

字保证*ST 长药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

药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李萱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担任*ST 长药董事长，未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对长江星的控制和管理，作为*ST 长药董事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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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杨月晓 2016 年 8 月至 2022 年 7 月担任*ST 长药董事会秘书，2016 年 8 月

至今担任*ST 长药副总经理，2021 年 4 月至今根据*ST 长药委派担任长江星董

事，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

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宁潞宏 2022 年 7 月至 2024 年 5 月担任*ST 长药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2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

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2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张涛 2017 年 11 月至 2022 年 7月担任*ST长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ST

长药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邓远军 2022 年 7 月至 2024 年 10 月担任*ST 长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

任，签字保证*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

*ST 长药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在听证过程中，李金凤、韩庆凯、胡正盈、杨英环、李萱、杨月晓、宁潞

宏、张涛、邓远军及其代理人提出申辩意见。经复核，我局对李金凤、韩庆凯、

胡正盈、杨英环、李萱、杨月晓、宁潞宏、张涛、邓远军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1、对罗明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罚款。罗明的违法行为严重扰乱证券

市场秩序，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

第 18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罗明采取终

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

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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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对杨正辉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杨正辉违法情节较为严重，

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 号)

第三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杨正辉采取 10 年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

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

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3、对郭晓伟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

4、对李金凤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

5、对韩庆凯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6、对罗飞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7、对郑树峰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8、对胡正盈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9、对杨英环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10、对李萱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11、对杨月晓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12、对宁潞宏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13、对张涛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14、对邓远军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

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

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

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

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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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年度报告存

在虚假记载，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1 条第

一项、第 10.5.2 条第一款第六项的“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

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的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郑重提醒

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8日


